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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摘#要#我国的职务发明奖酬制度主要是以)专利法*及其)实施细则*中的有关规定为中心"以各地方性专利法规#科学技

术促进法规及部门规章中有关内容等为补充的基本模式构建的"&约定为主"法定为辅'是我国现行法律中职务发明奖酬制

度的主要特点$ 作为职务发明利益分配范畴中的职务发明奖酬制度"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知识财富则是其最主要的价值取

向$ 在公平的价值取向要求下"职务发明报酬制度的完善"有赖于基本概念#法律规范的内容与法律规范的调整手段等多方

面重新认识#调整与改进$

"关键词#专利法%职务发明%职务发明奖酬

"中图分类号#9C!%B!"###"文献标识码#-###"文章编号#!'"G H!!"I$%&!%%&$ H&&J! H&'

O*8/#G"&#,%*%&+,*,-2#B&$8*%&+,<#"1#'%&,B

+,M/$%&'#=A$%#0+1!#3*"-*,-!#0/,#"*%&+,1+"=#"(&'#D,(#,%&+,

I1-)[A>L

!4TU::;:V0=SN>APA?F# 3T:>:SATFN>@ .NX#,:OPUX?FP?O> a:;QP?TU>ATN;*>AR?OFAPQ#IAWN> "!&&"%#7UA>N"

?4$%"*'%% 5U?FQFP?S:VO?XNO@ N>@ O?S=>?ONPA:> V:OPU?F?ORAT?A>R?>PA:> AFYNF?:> PU?-OPAT;?' N>@ -OPAT;?!'

:VPU?aNP?>P.NXB5U?M=OM:F?PUAF-S?>@S?>PAFP:O?NTU PU?O?;NPAR?YN;N>T?:VM=Y;ATY?>?VAPN>@ MOARNP?Y?>?̀

VAPB5U?MNOPA?FSNQMO?FTOAY?PU?O?XNO@ N>@ O?S=>?ONPA:> AFNV?NP=O?:VPU?aNP?>P.NXB5U?RN;=?:OA?>PNPA:> :V

PUAFFQFP?SAFP:MO:S:P?VNAO@AFPOAY=PA:> :VF:TAN;Z>:X;?@L?X?N;PUB1> :O@?OP:S??PPU?O?e=AO?S?>P:VF:TAN;@?̀

R?;:MS?>P# PU?;?LN;FQFP?S>??@FP:Y?ASMO:R?@ =>@?OPU?O?e=?FP:VAPFYNFATT:>T?MPN>@ PU?T:>P?>P:V;NX

O?L=;NPA:> NFX?;;NFAPFN@E=FPS?>PS?N>FB

@#A 3+"-$%MNP?>P;NX& F?ORAT?A>R?>PA:>& O?XNO@ N>@ O?S=>?ONPA:> V:OF?ORAT?A>R?>PA:>

##在西方国家职务发明也称雇员发明#因为劳动

者是在履行其作为雇员的职责中完成发明创造的(

我国专利法中称这类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(

-!.

统计数据表明#职务发明专利在一国发明专利中的

比例#是一个国家创新程度的重要指标( 最新统计

数据表明美'日等发达国家#职务发明专利在专利

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 C"_以上&而同期我国国内职

务发明所占比例则为 ""_(

-%.客观的差距决定了

我国相关制度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#以适应社会经

济的发展( 具体而言#与职务发明人创新积极性最

直接相关的职务发明奖酬制度#需要进一步的调整

与完善( 而在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#需要以

民法原则为基础#以私法自治的理念为核心#以借

鉴劳动法的调整手段为途径(

##一#职务发明奖酬的含义与性质

职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#是我国

专利制度的重要内容(

-$.主要以国家层面的)专利

法*以及配套实施的)专利法实施细则*!以下简称

+实施细则,"与各地方性专利法规及科技促进条

!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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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'管理条例共同构建( 其中#国家法律层面的)专

利法*与)实施细则*中有关职务发明的条款主要

包括#职务发明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认定与归

属#以及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与报酬等( 职务发明

奖酬制度作为职务发明制度中的重要内容#主要规

定在我国)专利法*第十六条以及)实施细则*第六

章中( 其具体规定可以细分为两部分%其一#是)专

利法*中有关职务发明报酬与奖励必要性的原则性

规定&其二#是)实施细则*中有关职务发明奖酬内

容与实施的具体性规定(

!B职务发明奖酬的含义( 以)专利法*及)实

施细则*为核心的专利法规中#所规定的职务发明

奖酬包含奖励与报酬两部分#通常简称为+一奖两

酬,( 所谓+一奖,是指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#应发

给发明人奖金( 所谓+两酬,其一#是指单位在实施

专利取得效益后应按比例发给发明人报酬&其二#

是指许可转让专利权后单位应该按比例给予发明

人报酬( 奖励与报酬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给付的

前提和条件( 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%只要发明人

完成了一项职务发明#单位就应该给予发明人一定

的奖励&而职务发明报酬#则是有赖于职务发明成

果的实施与利用( 一种情况是从专利权人自己实

施发明创造所获得的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报酬#

另外一种情况是从专利权人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

施其专利所收取的转让费或者使用费中提取一部

分作为报酬(

因此#相比报酬而言奖励的给付与发明成果的

是否实施#是否产生效益等因素无关( 从立法目的

的角度#赋予职务发明人报酬请求权#既能够激励

发明人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#又能够促进技术信

息尽早地公之于众#较为完善地体现了专利制度的

基本作用与功能( 一般来说#职务发明人与单位之

间都有劳动关系#基于劳动合同职务发明人作为劳

动者#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#也承担提供劳务的

义务( 但是#发明人提供劳务#从事劳动活动并不

一定会产生发明成果( 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成果

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(

-!.G

%B职务发明奖酬的性质( 学者对于职务发明

奖酬性质的争论#主要集中于职务发明报酬的性质

上( 有学者指出职务发明报酬属于劳动报酬#最高

人民法院有关解释中也认同该观点%+许多单位将

因职务发明创造的实施给单位带来的经济效益而

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额外报酬视为是一种奖励#

没有认识到其实际更应当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应

得的劳动报酬#使许多发明人'设计人的切身利益

得不到保障#这种状况不利于充分调动科技人员进

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(,

-G.同时也有学者指出#职务

发明报酬权是发明权中的财产权#发明权即发明人

的权利#属于知识产权( 所以#职务发明创造报酬

权也是知识产权(

-J.因此#该观点认为职务发明报

酬属于知识产权的客体( 其合理性建立在两方面

至上%一方面在于发明人付出了劳动&另一方面在

于促进发明创造与激励创新的需要( 限于文章主

题#本文对职务发明报酬的性质不作过多讨论( 不

过#笔者认为有关职务发明报酬性质的讨论#首先

必须建立在明确劳动与创造以及劳动成果与创造

成果的区别之上( 其主要原因在于#职务发明奖

励#直接来源于单位获得发明成果的专利权&职务

发明报酬#则直接来源于职务发明成果在流通过程

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( 因此#职务发明奖励与报酬

的合理性都是建立在作为职务发明成果被认定为

专利#单位因此而享有职务发明成果专利权的基本

前提之下( 更为重要的是职务发明奖励与报酬的

价值来源并不是发明人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

间#而是职务发明成果的功能与效果#抑或是社会

公众'消费者对于职务发明成果的认可程度( 近期

理论研究表明#劳动与创造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

事物(

-!.G如果没有认识到+劳动,与+创造,的区别#

就会对职务发明奖酬制度产生严重的误解(

##二#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价值取向(知识财富

的公平与合理分配

##民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公平#立法上采取的是

公平优先原则(

-'.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

分#民法的精神和制度体系#主宰着知识产权的面

貌(

-".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是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在

法律上的体现#旨在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(

因此#知识产权法中蕴含的公平正义价值#一方面

体现于知识产权法保障任何人从事智力创造的自

由&另一方面体现于知识产权法确保公平'合理分

配社会知识财富(

-^.以专利法为例#职务发明制度

是专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( 作为职务发明利益分

%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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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范畴中的职务发明奖酬制度#公平合理的分配社

会知识财富则是其最主要的价值取向(

!B公平原则#是知识财富公平合理分配的前

提( 客观实际情况表明#只有在人力'物力'财力都

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#研究工作才能顺利进行( 所

以为了使发明人的研发活动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

完成工作( 作为单位的一方#不仅要提供研发活动

所必须的设备'资金'原材料等物质条件#还要为与

研发活动相关的各个环节#以及一些辅助性工作进

行组织管理和协调( 项目研发过程中出现的大部

分风险#也需要由单位来承担( 同时#即便是发明

成果能够成为专利#在把这项专利成果转换成为能

够产生经济效益的技术过程中#单位也需要投入大

量的资源#并承担较高的风险(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

客观情况是#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一般

都与有权申请专利的单位有劳动雇佣关系(

-C.劳动

力资源的相对过剩#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严

重失衡亦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( 客观的情况决

定了#在劳动关系中作为劳动者的发明人缺乏与单

位之间争取话语权的资本( 因此处于弱势地位的

发明人#通常只能够被动地接受用人单位所提出的

条件和内容(

对于上述客观情况#法律应尽量避免给单位造

成过重的负担#增大单位进行研发工作所面临的风

险( 同时#也必须避免发明人迫于就业的压力不得

不接受单位所提出的条件( 在激励创新促进社会

进步#与平衡发明人与单位之间利益分配的过程

中#旨在谋求当事人之间利益均衡的公平原则#无

疑能够为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制度的构建#奠定最为

合理与稳定的基础( 因此#职务发明奖酬制度乃至

职务发明制度#要实现其知识财富公平合理分配价

值取向的前提#就是要以公平原则作为制度构建的

基础与核心(

%B兼顾弱势意义上的平等#是知识财富公平

与合理分配的基础( 知识产权所反映和调整的社

会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#因此知识产权

属于民事权利( 知识产权的发生'行驶和保护#适

用于全部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的民事规范(

-".!!^

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上#承认平等原则'私法自治原

则'公平原则'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( 其

中#平等原则#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#即指当事

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( 在民法诸基本原则

中#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#也是私法自治原

则的逻辑前提(

-!&.只有在民事主体地位独立'平等

的基础上#才能保障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时的意志

自由( 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中公平正义的理念是

不同的#我国现行民事立法规定的平等原则#属于

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( 它即坚持强势意义上的

平等对待#强大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&又在特

定的领域内兼顾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(

-!&.!&'以规

定于)专利法*中的职务发明制度为例#其中所涉及

的当事人主要是发明人与用人单位( 用人单位所

具有的经济实力以及所掌握的社会资源#都是发明

人无法比拟的( 客观实际情况#不可避免地决定了

作为劳动者的发明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地位是不

平等的#发明人无疑处于弱势的地位( 因此#在职

务发明奖酬制度中体现兼顾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

待#是实现知识财富公平与合理分配最基本的

前提(

需要指出的是#法律着重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合

理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%其一#在于现代民法在

发展过程中#逐步正视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

的现实情况#抛弃形式正义观念而追求实现实质正

义(

-!!.其二#则在于职务发明奖酬制度#乃至职务

发明制度的构建#需要借助于劳动法的原则与调整

手段( 对劳动者予以倾向性保护#是劳动法的基本

原则( 虽然基于现代民法的理念#能够实现对作为

劳动者的发明人利益予以保护( 但是#民法得以存

在的基石在于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设#所谓

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只能够作为例外而存在(

在此基础上#民法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更多体现

为一种消极的保护( 因此#完全以私法的理念调整

职务发明利益分配的有关问题#是对发明人不利

的( 笔者认为#对于职务发明制度#特别是职务发

明奖酬制度的构建与完善#既要从民法的理念与原

则出发#也还要从其他法特别是劳动法的角度考

虑#适当地借鉴劳动法的理念与原则(

##三#实现知识财富的公平与合理分配的途径

现代民法兼顾弱势意义上平等的理念#则为发

明人与单位之间知识财富公平与合理的分配#奠定

了实质意义上自由与平等协商的基础( 劳动法对

$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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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劳动者+倾斜性保护,的基本原则#则为法明人与

单位之间知识财富公平与合理的分配#提供了全面

而有力的保障( 上述理念与原则的实现#需要落实

于法律的条文之中#依赖于特定的调整手段#方才

能够实现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价值追求(

!B知识财富公平与合理分配的实现#需要对

意思自治加以限制( %&&C 年)专利法*与)实施细

则*的第三次修改#进一步完善了职务发明创造的

定义&提高了职务发明奖励与报酬的标准( 最重要

的创新在于#将约定在先的原则#引入职务发明报

酬制度之中( 标志着我国职务发明报酬制度#呈现

出约定与法定相结合 !亦称 3约定为主#法定为

辅4"的基本特征( 依照)实施细则*第七十六条的

规定+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可以与发明人'设计人

约定或者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法

第十六条规定的奖励'报酬的方式和数额(,发明人

与单位之间可以就职务发明奖励与报酬的计算标

准'支付方式'期限等问题#通过约定的方式加以确

定( 法律承认'尊重并保障发明人与单位之所作出

的相关约定( 在+约定为主#法定为辅,的前提之

下#发明人与单位之间有关职务发明奖励与报酬的

约定#是否完全适用意思自治与契约自由的原则是

非常重要的(

以我国地方性专利法规立法的现状为例#有的

地方性专利法规所体现的基本理念#认为职务发明

的奖励与报酬等问题#属于单位自主经营活动所涉

及的内容( 法律应以尊重契约自由原则前提#尊重

当事人之间对于相关问题基于意思自治所作出的

约定( 也有的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理念#认为+约

定,的方式是合理的#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基于单位

的强势地位#发明人的话语权很难得到保证( 法律

应该对于发明人与单位之间所约定的内容予以适

当的限制#以保障作为劳动者的发明人在与单位约

定时#其话语权能够得到保障( 对意思自治加以限

制#主要是指对于发明人与单位之间#有关职务发

明奖酬的约定并不完全适用意思自治的原则( 法

律应该对双方约定的内容'范围等#作出最低限度

的规定( 以此为手段#保障发明人的话语权#尽量

实现知识财富公平与合理的分配(

具体而言#)专利法*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一部

分#在职务发明奖酬制度中#首先应该坚持并强调

的私法范畴内的+意思自治,原则&其次也需要借助

劳动法所强调的+倾斜性保护,原则#以弥补私法调

整手段不足以解决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

之间地位不平等客观问题( 意思自治原则的落实#

能够为发明人与单位之间实现知识财富公平与合

理的分配#提供形式上自由与平等协议的途径( 法

律如果没有基于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而对当事人

的契约自由加以干预#明确意思自治的底限#由此

而造成的缺陷为企业利用其强势地位#对职务发明

报酬做出不合理的约定提供了条件( 极易造成发

明人迫于就业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单位所提出的条

件等实际问题(

-!%.

%B知识财富公平与合理分配的实现#需要具

有弹性的调整手段( 笔者认为有关职务发明奖酬

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其虽然规定于专利法之中#但是

其产生的基础恰恰是劳动关系( 单纯的适用强行

性规范亦或是任意性规范#极容易使权利与义务关

系的设定出现失衡#进而无法满足制度背后对公平

与平等价值的追求( 现实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

者'劳动者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对自身利益加以维

护( 民法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特征的任意性

规范为主要调整手段#任意性规范存在的前提是相

信当事人能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和选择( 而

任意性规范的基础#则是当事人之间地位的平等(

在职务发明产生的基础#即劳动关系的背景中#职

务发明人并非一般的民事主体#而是应有法律给予

特殊保护的民事主体$$$劳动者( 以任意性规范

为主要调整手段是具有先天性缺陷的#必须用其他

更为合理更能够体现公平的法律规范作为调整

手段(

现行职务发明报酬制度落实情况不甚理想的

主要原因在于劳资双方地位的不平等( 尽管法律

赋予了发明人以约定的方式与单位一方确定职务

发明报酬内容的权利#但是单位一方在劳动关系中

的强势地位#使得发明人不能以法律所期望的方式

实现其诉求( 因此#如何解决职务发明关系中发明

人与单位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关系#才是问题的关

键( 因此#从调整手段作用的角度来看#职务发明

奖酬制度的构建与完善#客观上需要一种具有弹性

的调整手段( 一方面可以较好地兼顾意思自治原

则的实现和对作为劳动者的发明人利益的维护&另

G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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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#能够适应兼顾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#保

护劳动者利益的需要( 具体而言#基于对弱势一方

的保护#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报酬或奖励的标准

比法律规定的内容更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#那

么只要在不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前提下#该约定就

被视为有效&若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与法律规定的相

悖#不利于对作为劳动者的职务发明人利益的保

护#那么此类约定就是无效的约定(

##四#我国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立法完善思考

)专利法*第十六条与)实施细则*的有关规

定#按照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部分( 其一#有关

职务发明奖酬必要性的原则性规定&其二#有关职

务发明奖酬实施与落实的具体性规定( 从原则规

定的角度来看+一奖两酬,是一项较为完善与合理

的职务发明奖酬制度#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建设创新

型社会的发展方向&另一方面体现知识产权制度中

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#为社会知识财富的公平与合

理分配提供了保障( 因此#笔者认为+一奖两酬,制

度在实施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落实不到位的实际

情况#主要原因并不在于+一奖两酬,制度理念与原

则方面的不足#而在于与+一奖两酬,制度落实有关

的配套规定中的理念'具体规定的内容以及调整手

段等方面是有缺陷的#进而不能够为+一奖两酬,制

度理念与原则的落实提供较为全面的支撑作用(

因此#职务发明奖酬制度完善的方向#应以完善与

+一奖两酬,实施有关的配套规定为方向#以改进

+一奖两酬,的具体规定为主要途径(

需要指出的是#+劳动,与+创造,是性质截然

不同的两种事物(

-!.J

+一奖两酬,制度的功能既不

在于保障单位的研发投入能够得到回报#也不在于

保障发明人付出劳动之后就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(

因此#对于+一奖两酬,制度的认识#如果混同了创

造成果与劳动成果概念#将直接造成对+一奖两酬,

制度认识的偏差&而在正确区分+劳动,与+创造,

的前提下#则能明确认识到完善职务发明奖酬制度

的重点(

!B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由加以限制(

)专利法*以及)实施细则*中的有关规定#已经在

形式上为职务发明奖酬制度提供了实现公平合理

分配知识财富的途径( 但是+约定为主#法定为辅,

最大的缺陷#则在于其无法解决劳动关系中作为劳

动者的发明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地位不平等的客观

问题( 最直接的表现为#法律并未对当事双方的约

定做出最低限度的规定( 自由及其限制问题是民

法的核心问题#民法的价值判断问题也多属于自由

及其限制问题( 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

况下#应当坚持强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&同时#在没

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#不得主张限制民

事主体的自由( 对于职务发明奖酬约定的限制#既

是强调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#又是对民事主体自

由的限制( 基于职务发明特殊性的前提#对当事人

之间意思自治的限制以及强调对作为劳动者的发

明人以倾斜性保护的合理性在于%一方面与现代民

法上的平等原则相适应( 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

在侧重强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同时#更加重视兼

顾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( 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

变化#消费者与劳动者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#故

而侧重于对作为劳动者的职务发明人利益保护#是

现代民法的平等原则兼顾弱势意义上平等对待的

表现(

另一方面#职务发明的客观属性以及特殊性#

决定了职务发明制度的完善需要从私法之外的劳

动法等角度考虑( 职务发明制度虽然规定于专利

法之中#但兼有劳动法之特性(

-!$.因此职务发明制

度尤其是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完善必须依赖于民

法'劳动法的共同作用( 此外#除上述两点之外#对

当事人有关职务发明奖酬约定明确加以限制#亦符

合我国地方性专利法规发展趋势的( 例如)陕西省

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*与)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

!修订草案"*中均明确规定+职务发明奖酬约定的

数额#不得低于国家有关标准,( 虽然现实中有关

职务发明奖酬法定标准或国家标准并不明确#但并

不影响相关规定所体现出对劳动者以倾斜性保护

以兼顾弱势意义上平等对待的价值取向#以及借鉴

劳动法的调整手段完善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立法

理念(

%B应采用混合性规范的调整手段( 所谓混合

性规范是指#有时发挥补充性任意性规范的功能#

有时发挥强制性规范功能的法律规范(

-!G.其作用

主要在于保护交易关系下弱势一方的利益#并以此

实现保护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需要( 职务发明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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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一般都与有权申请专利的单

位有劳动雇佣关系( 这种劳动雇佣关系一般由劳

动合同确认和保障#属于发生在雇佣劳动领域内以

提供劳务为内容的民事合同( 如果职务发明人与

单位之间#以有关特定的职务发明成果报酬为内容

而订立的合同#亦属于以提供劳务为内容的民事合

同( 在此类合同中#由于信息不对称'经济能力与

交易能力上的差别#劳动者无疑会沦为弱势群体(

实质正义#是现代民法的基本理念( 现代民法中的

平等原则#在侧重强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同时#

更加重视兼顾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(

-!&.!&^因此#

则重于对劳动者利益的特殊保护#是混合性规范存

在的基础( 作为劳动者的职务发明人#是应该由法

律予以特别保护的民事主体( 以保护弱势群体利

益为主要目的的混合性规范#以强制制定最低程度

的标准为保护方式( 在适用过程中#有时发挥任意

性规定的功能#有时发挥强行性规范的功能( 具体

而言#如果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比法律规定更有利于

劳动者利益的保护#则该规定对应着任意性规范(

如果约定的内容不利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#则该规

定对应着强行性规范( 混合性规范兼具强行性规

范与任意性规范的特点#其最为重要的功能#就在

于其能够有效地保护交易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一

方的作用( 因此#对于解决职务发明关系中当事人

地位不平等的问题#需要依赖混合性规范的调整手

段( 对于有关劳动者利益特殊保护的客观需求#是

混合性规范存在的基础( 作为劳动者的职务发明

人#是应该由法律予以特别保护的民事主体&混合

性规范#则是以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为主要目的(

总之#从调整手段作用的角度来看#混合性规

范一方面可以较好地兼顾意思自治原则的实现和

对作为劳动者的发明人利益的维护&另一方面#能

够适应兼顾弱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#保护劳动者利

益的需要( 尽管法律赋予了发明人以约定的方式

与单位一方确定职务发明奖酬内容的权利#但是单

位一方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#使得发明人不能

以法律所期望的方式实现其诉求( 可见#如何解决

职务发明人与单位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关系#才是

问题的关键( 而混合性规范兼具强行性规范与任

意性规范的特点#其最为重要的功能#就在于其能

够有效地保护交易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作

用( 因此#对于解决职务发明关系中当事人地位不

平等的问题#需要依赖混合性规范的调整手段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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